
業
婦
女
與
「
鑰
起
兒
」
吳
明
輝
…

、
前
…
一
一
首

根
峙
銀
行
政
臨
主
計
處
最
新
的
統
計
資
料
顯
示
，
女
性

的
勞
動
參
與
率
逐
年
提
高
，
至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十
二
月
已

達
四
六
﹒
一
二
二
%
，
已
婚
女
性
就
業
的
比
率
亦
達
四
0
.

五
O
M
W
'約
較
民
間
七
十
年
時
，
增
加
十
個
百
分
點
(
註

一
)
。
顯
然
地
，
大
多
數
的
女
性
並
未
因
結
婚
，
甚
至
育

見
，
而
放
棄
說
業
。
這
個
現
象
傳
遍
了
社
會
開
放
與
進
步

的
訊
息
，
但
也
顯
示
傳
統
的
家
庭
分
工
模
式
面
臨
了
史
無

前
例
的
挑
戰
。
一
般
學
者
認
為
大
量
女
性
就
業
所
引
起
的

問
題
，
除
了
人
力
資
源
運
用
與
職
業
結
構
等
方
面
外
，
就

是
家
庭
問
題
了
，
最
直
接
而
明
顯
的
，
莫
過
於
家
事
料
理

與
子
女
照
顧
兩
項
。
前
者
因
為
電
器
設
備
不
斷
進
步
，
尚

易
解
決
;
後
者
卻
由
於
種
種
困
境
而
一
直
成
為
多
數
職
業

婦
女
最
大
的
困
擾
(
註
二
)

手
女
照
顧
問
題
通
常
發
生
於
孩
子
尚
無
自
主
能
力
之

前
，
依
年
齡
而
言
，
約
在
0
歲
至
國
小
階
毆
，
而
這
個
階

段
的
孩
子
所
需
的
照
顧
方
式
又
有
不
同
，
嬰
幼
見
需
要
密

集
式
的
全
日
托
顧
，
學
齡
兒
童
則
需
放
學
後
的
監
督
照
顧

。
本
文
擬
就
學
齡
兒
童
中
所
謂
的
「
鑰
匙
見
」
問
題
加
以

分
析
，
並
提
議
幾
項
具
體
的
因
應
措
施
。

二
、
問
題
背
景

所
謂
「
鑰
匙
兒
」
是
指
因
為
父
母
親
工
作
，
而
必
賓

在
學
校
放
學
到
父
母
親
回
到
家
真
之
前
，
用
自
己
身
上
配

帶
的
鑰
匙
開
門
，
並
且
照
顧
自
己
的
見
章
而
言
，
一
股
年

齡
約
在
七
至
十
三
歲
，
即
國
小
階
段
。

因
為
父
母
工
作
的
關
係
，
而
讓
見
童
提
早
學
習
照
顧

自
己
，
究
竟
有
利
於
身
心
發
展
。
﹒
抑
有
不
良
影
響
。
.
一
直

是
學
者
專
家
爭
議
的
論
題
。
支
持
「
鑰
匙
見
」
經
驗
有
利

於
兒
童
發
展
的
學
者
指
出
，
提
早
到
來
的
責
任
感
，
將
使

得
這
些
兒
童
較
其
同
齡
的
友
伴
們
更
為
獨
立
、
自
信
與
機

智
，
面
臨
問
題
或
危
機
時
，
也
較
有
自
行
解
決
的
能
力
。

但
是
持
對
立
看
法
的
學
者
卻
指
出
，
白
天
單
獨
留
在
家
中

的
經
驗
，
使
得
「
鑰
匙
兒
」
普
遍
具
有
高
度
的
恐
懼
感
、

不
安
全
感
、
孤
僻
不
合
孽
，
而
且
喜
歡
反
抗
父
母
，
成
年

之
後
也
會
有
較
為
強
烈
的
社
會
疏
離
感
。
因
此
，
對
於
尚

無
自
主
能
力
的
兒
童
而
言
，
過
早
的
獨
立
訓
練
縱
然
有
其

優
點
，
但
是
可
能
產
生
的
弊
端
更
為
嚴
重
。

「
鑰
匙
兒
」
問
題
所
以
引
起
社
會
關
切
，
不
僅
因
其

有
害
於
兒
童
發
展
，
更
因
為
見
童
尚
無
足
侈
的
行
為
能
力

與
危
機
意
識
，
一
且
缺
乏
照
顧
，
就
容
易
成
為
意
外
事
件

的
犧
牲
者
。
根
按
青
少
幼
年
死
亡
因
索
統
計
，
我
國
青
少

幼
年
死
亡
主
因
均
以
意
外
事
故
為
首
(
註
三
)
，
若
與
世

界
主
要
國
家
比
較
，
則
我
國
青
少
幼
年
死
亡
率
更
顯
偏
高

(
請
套
見
表
一
)
，
而
造
成
青
少
幼
年
死
亡
率
偏
高
的
原

因
，
叉
與
我
國
青
少
年
兒
童
福
利
措
施
不
足
有
密
切
的
關

係
。

根
按
美
國
官
方
統
計
，
一
九
七
六
年
全
美
七
至
十
二

歲
的
見
章
中
，
約
有
二
百
萬
名
「
鑰
匙
見
」
'
佔
此
類
年

齡
兒
童
的
十
三
%
'
預
測
到
了
一
九
九
0
年
，
將
增
至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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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:世界主要囡牢青少幼年死亡率(1979年〉

死亡率(法)

1. 37 
1. 00 
0.72 
0.99 
1. 16 
0.75 
0.68 
0.85 
0.89 
1.02 

國別

中華民國華灣地區
香港

日本

新加坡

奧地利

挪威
瑞典

瑞士

英格蘭及威爾斯

澳大利亞

資料來諒:行政臨主計處，中華民國青少幼年統計，七
十一年。

(原始資料為1981年世界衛生統計年報)

百
萬
名
(
註
四
)
，
造
成
這
個
數
目
急
速
增
加
的
最
主
要

原
因
是
婦
女
就
業
率
不
斷
成
長
。
顯
而
易
見
地
，
「
鑰
匙

見
」
並
非
少
部
分
家
庭
或
個
人
的
問
題
，
而
是
社
會
變
遷

過
程
中
的
產
物
。

我
國
傳
統
家
庭
對
於
男
女
角
色
劃
分
嚴
格
，
而
且
多

為
親
族
聽
居
，
兒
童
保
育
的
工
作
是
母
親
的
職
責
，
即
使

母
親
因
故
無
法
擔
任
，
也
都
有
其
他
親
屬
代
為
執
行
。
然

而
，
隨
著
經
濟
發
展
及
家
庭
結
構
變
遷
，
我
國
家
庭
中
的

兒
童
保
育
也
逐
漸
遭
遇
西
方
式
的
難
題
，
「
鑰
是
見
」
問

題
就
是
其
中
相
當
嚴
重
的
一
項
。
目
前
，
我
們
雖
未
正
式

統
計
過
「
鑰
匙
兒
」
的
人
斂
，
但
是
以
下
幾
項
數
攘
，
卻

充
分
顯
示
7
此
項
問
題
已
不
容
忽
-
閥
，
且
有
日
漸
嚴
重
的

趨
勢
。份

已
婚
婦
女
勞
動
力
參
與
率
﹒
﹒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
有
偶
婦
女
勞
動
力
參
與
率
為
三
九
﹒
八
四
%
'
較
民
國
七

十
年
時
增
加
八
個
百
分
點
，
如
果
進
一
步
調
查
其
子
女
情

形
，
則
三
八
﹒
九
九
%
的
就
業
婦
女
有
六
歲
以
下
的
子
女

;
而
四
九
﹒
O
六
%
有
六
至
十
七
歲
的
子
女
(
請
參
見
表

一
一
)
。
再
者
，
有
工
作
能
力
的
女
性
中
，
只
有
四
﹒
三
六

%
係
因
結
婚
與
照
料
家
庭
的
緣
故
而
停
止
工
作
(
註
五
)
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大
多
數
的
女
性
因
為
就
業
的
因
素
，
已
無

是之二:有偶婦女勞動力參與率

EI 平均勞動力率與率 子女情況

(%) 有 6 歲以下子女 l 有←崎手女

70 31. 42 28.26 39.93 

71 31.51 28.99 40.02 

72 35.53 33 .40 43.98 

73 38.74 37.34 47.82 

74 39.84 38.99 49.06 

資料來源:行政院主計處，中華民國七十四年社會指標統計，民

國75年 11月。

法
完
全
擔
負
起
照
顧
子
女
的
工
作
，
而
此
種
趨
勢
又
將
隨

著
社
會
發
展
而
更
趨
嚴
重
。

口
女
性
平
均
工
作
﹒
時
，
教
•• 

臺
灣
地
區
女
性
兢
業

者
平
均
每
過
工
作
四
六
﹒
七
小
時
，
亦
即
每
天
工
作
至
少

八
小
時
，
而
每
過
工
作
時
放
在
四
十
小
時
以
下
者
僅
佔
-

0
.

一
%
(
請
參
見
表
一
二
)
。
此
項
資
料
顯
示
，
蓋
灣
地

區
婦
女
就
業
的
型
態
多
為
專
職
性
質
，
工
作
時
間
長
，
對

於
照
顧
子
女
而
言
，
限
制
甚
大
。

表三:就業者每迎工作時數

iji 平間 每週工作時數分配 | 
工作時數

(小時) 的小時以下140-4附15叫9小時16間以上

平均 48.1 7.4% 61.2% 20.8% 9.6% 

男 49.0 5.9 59.0 23.3 10.7 

女 46.7 10.1 65.1 16 .4 7.7 

資料來頭:行政院主計處與經建會，中華民國七十四年蓋灣地區

人力運用調查報告，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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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家
庭
組
織
型
憨

•• 

由
夫
妻
與
子
女
共
同
祖
成

的
核
心
家
庭
是
目
前
蓋
灣
家
庭
的
主
要
模
式
。
基
灣
省
家

庭
中
，
未
與
父
母
同
住
者
佔
五
八
﹒
八
%
'
與
其
他
家
屬

問
住
者
更
是
微
乎
於
微
(
註
六
)
。
此
外
，
家
庭
人
口
數

也
愈
來
愈
少
，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時
，
平
均
每
戶
人
口
數
為

四
﹒
四
二
人
，
都
市
化
程
度
最
高
的
華
北
市
，
則
僅
有
三

﹒
七
0
人
(
註
七
)
。
單
純
而
小
現
模
的
家
庭
組
織
，
一

旦
父
母
無
法
照
顧
子
女
時
，
也
沒
有
其
他
成
年
人
可
以
代

替
，
因
此
可
以
推
算
出
來
，
約
有
一
半
以
上
的
已
婚
職
業

婦
女
已
面
臨
托
見
的
問
題
了
。

三
、
現
況
與
檢
討

面
對
「
鑰
匙
兒
」
遭
遇
的
危
機
及
問
題
，
父
母
雖
然

憂
心
仲
仲
，
卻
往
往
心
有
餘
而
力
不
足
，
因
為
我
們
社
會

為
上
班
父
母
的
托
兒
問
題
握
供
之
協
助
實
在
少
之
又
少
，

尤
其
學
齡
見
童
課
後
的
照
顧
服
務
更
是
匿
乏
。
因
此
，
許

多
「
鑰
匙
見
」
的
父
母
，
經
常
以
電
話
遙
控
子
女
，
無
法

專
心
上
班
，
或
者
乾
脆
將
于
女
放
學
後
再
送
回
幼
稚
園
去

「
深
造
」
'
待
下
班
後
再
前
往
接
因
。
這
些
權
宜
措
施
通

常
只
是
暫
時
又
不
得
已
的
辦
法
，
對
於
兒
童
發
展
是
否
有

助
益
。
.
仍
待
評
估
。

而
近
年
來
，
學
校
、
社
區
及
服
務
性
社
團
雖
已
逐
漸

將
「
鑰
匙
兒
」
列
為
服
發
對
象
，
私
人
性
質
的
「
鑰
匙
見

中
心
」
等
也
因
應
需
要
而
如
雨
後
春
筍
般
地
成
立
，
但
是

這
些
機
構
提
供
之
服
務
，
無
論
在
品
質
或
數
量
方
面
都
與

實
際
需
求
有
一
段
相
當
的
距
離
。

學
校
方
面
，
雖
然
教
育
主
管
機
關
給
予
各
枝
彈
性
實

施
課
後
活
動
的
機
制
，
但
是
學
校
限
於
人
力
負
有
過
童
及

課
後
活
動
設
計
不
易
等
因
素
，
多
不
願
大
力
辦
理
，
因
此

，
國
小
學
生
的
作
息
時
間
與
家
長
上
班
時
間
無
法
配
合
的

問
題
，
迄
未
有
效
改
善
。
事
實
上
，
學
校
是
否
應
該
更
改

學
生
作
息
時
間
來
配
合
父
母
親
的
上
班
需
要
?
也
是
一
項

頗
富
箏
議
的
問
題
。
在
公
平
競
爭
的
工
作
倫
理
下
，
育
有

幼
齡
子
女
的
現
代
父
母
很
難
做
到
「
彈
性
上
班
」
，
而
反

過
來
要
求
學
校
與
小
孩
適
應
就
業
父
母
之
需
要
而
延
後
放

學
時
間
又
是
否
合
理
?
如
果
要
透
過
學
校
方
式
解
決
「
鑰

匙
見
」
問
題
，
必
讀
先
詳
細
評
估
。
調
整
學
校
之
現
行
組

織
、
現
有
人
力
與
設
備
，
並
且
充
分
考
量
發
展
之
特
性
與

需
要
，
作
全
面
且
通
盤
性
的
規
劃
'
並
將
之
納
為
教
育
制

度
之
一
環
，
才
有
可
能
真
正
解
決
問
題
，
而
不
是
零
星
地

或
象
徵
性
地
設
置
錢
個
「
課
後
寄
托
班
」
就
能
得
到
成
效

的
。

以
社
區
工
作
的
方
式
推
展
「
學
童
課
後
寄
托
」
服
務

是
十
分
理
想
的
，
也
是
目
前
許
多
縣
市
社
會
工
作
員
嚐
試

辦
理
的
工
作
項
目
之
一
(
例
如
畫
北
市
及
臺
南
縣
均
已
陸

續
辦
理
)
。
但
是
要
長
期
而
制
度
化
地
推
展
這
項
工
作
，

除
了
獨
要
有
充
分
的
人
力
與
財
力
資
諒
外
，
更
讀
要
建
立

專
業
性
的
服
務
制
度
。
在
硬
體
方
面
，
社
區
內
必
讀
有
完

善
而
安
全
的
見
童
育
樂
設
施
;
在
軟
體
方
面
，
則
讀
蝙
製

A口
宜
的
課
程
與
教
材
，
並
培
育
專
業
的
保
育
人
員
。
同
時

，
社
區
也
可
阿
以
「
守
望
相
助
」
的
方
式
提
供
「
鑰
匙
見
」

服
務
，
例
如
整
合
社
區
內
的
人
力
資
諒
，
提
供
類
似
諮
詢

、
監
督
與
緊
急
救
援
等
方
面
的
服
務
。
目
前
各
縣
市
所
揖

供
的
社
區
學
童
課
後
寄
托
服
務
，
係
屬
專
業
服
務
之
性
質

，
但
還
處
於
試
驗
性
的
階
段
，
對
於
問
題
之
解
決
，
雖
已

增
添
一
股
力
量
，
但
仍
十
分
有
限
。

長
久
以
來
，
故
府
推
行
兒
童
福
利
之
重
點
，
多
為
扶

助
失
依
的
不
幸
兒
童
了
對
於
一
般
兒
童
之
福
利
服
務
較
為

缺
乏
。
近
年
來
，
雖
已
逐
漸
重
視
社
會
變
遷
影
響
親
職
教

育
的
問
題
，
但
是
有
關
社
會
變
遷
所
引
致
的
托
兒
問
題
，

卻
仍
缺
乏
有
效
的
政
策
，
予
以
因
應
。

四
、
幾
項
具
體
建
議

從
結
構
功
能
的
觀
點
而
言
，
「
鑰
匙
兒
」
的
產
生
是

社
會
變
遷
中
，
家
庭
的
育
兒
功
能
減
弱
的
現
象
，
而
隨
家

庭
功
能
的
變
化
，
其
他
相
關
機
構
之
結
構
與
功
能
勢
必
調

整
並
增
強
。
因
此
，
如
何
解
決
「
鑰
匙
兒
」
的
問
題
。
.
身

為
父
母
者
責
無
旁
貸
，
學
校
和
社
區
也
須
擔
負
部
分
的
責

任
，
協
助
解
決
，
而
政
府
更
應
加
強
問
題
研
究
，
及
早
研

擬
對
策
。
兵
體
而
言
，
必
賓
整
合
家
庭
、
學
校
、
社
區
以

及
政
府
的
力
量
，
制
定
具
體
可
行
的
實
施
方
案
。
至
於
方

察
的
內
容
與
執
行
重
點
，
謹
分
父
母
、
學
校
、
社
區
及
政

府
四
方
面
，
提
出
自
下
錢
點
具
體
建
議
，
或
可
提
供
有
關

人
士
套
考.. 

付
父
母
方
面
•• 

L

父
母
必
賓
充
分
意
識
並
瞭
解
年
幼
孩
子
自
處
時
可

能
發
生
的
種
種
問
題
與
危
機
，
儘
量
作
好
預
防
措
施
;

立
時
時
與
學
校
教
師
保
持
密
切
聯
繫
'
以
充
分
掌
握

孩
子
情
緒
或
行
為
的
變
化
﹒
'

q

山
作
好
各
項
具
體
的
保
護
措
施
，
例
如
列
舉
各
種
求

援
的
電
話
號
碼
，
準
備
簡
單
的
醫
藥
箱
等
;

A
h教
導
孩
子
求
援
的
方
法
，
培
養
應
變
的
能
力
。

已
學
校
方
面
﹒
.

在
學
校
措
施
方
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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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
揖
供
技
車
，
接
送
學
童
上
下
學
，
以
避
免
上
下
學

途
中
遭
受
意
外
傷
害
﹒
，

立
騙
訂
有
關
輔
導
「
鑰
匙
兒
」
之
教
材
並
列
為
必
要

課
程
，
透
過
學
校
教
育
，
讓
學
童
學
會
自
我
照
顧
的
技
巧

a

彈
性
質
施
「
課
後
輔
導
」
'
對
於
少
數
情
況
特
殊

，
極
頸
個
別
輔
導
的
「
鑰
匙
見
」
提
供
特
別
服
務
。

的
在
教
師
方
面

•• 

L

時
時
觀
察
閏
月
于
童
的
特
殊
反
應
，
加
強
與
學
童
溝
通

，
以
瞭
解
孩
子
是
否
有
異
常
的
恐
懼
感
或
不
安
全
感
;

Z

透
過
課
外
活
動
的
方
式
，
幫
助
孩
童
疏
解
不
正
常

的
情
緒
﹒
'

n
a使
用
團
體
討
論
的
方
式
，
讓
孩
童
表
達
對
於
「
鑰

匙
兒
」
的
感
受
，
分
享
彼
此
的
經
驗
;

4
u利
用
室
內
教
學
或
課
外
活
動
方
式
，
教
導
學
童
避

免
災
難
及
自
救
的
方
法
﹒
'

丘
舉
辦
「
鑰
匙
兒
週
」
'
遨
家
長
共
同
參
與
關
懷
，

並
請
鄰
近
社
區
內
之
醫
師
、
見
童
福
利
機
構
或
服
務
性
的

社
會
團
體
人
員
參
加
，
讓
兒
童
知
道
面
臨
緊
急
狀
況
時
，

有
那
些
最
近
而
有
效
的
社
會
資
源
可
運
用
。

制
社
區
方
面

•• 

L

有
效
結
合
社
區
諒
資
，
例
如
社
區
內
之
兒
童
保
健

診
所
、
幼
稚
園
、
學
校
、
教
會
等
，
共
同
成
立
一
個
以
關

懷
社
區
兒
童
為
目
標
的
圈
體
，
提
供
健
康
諮
詢
服
務
及
緊

急
救
助
﹒
'

Z

成
立
社
區
志
願
團
體
，
妥
當
運
用
婦
女
義
工
，
提

供
類
似
「
學
童
課
後
寄
托
」
服
務
，
使
父
母
上
班
的
學
章

，
放
學
後
仍
可
在
社
區
內
得
到
妥
善
的
照
顧
;

且
在
社
區
內
成
立
幾
個
「
父
母
擊
落
」

Q
R
自
己

已
g
g

『
)
，
聯
結
數
個
情
況
相
同
的
家
庭
，
彼
此
輪
流
負

責
照
顧
「
鑰
匙
見
」
，
以
減
輕
個
別
家
庭
的
負
擔
。

的
政
府
方
面

•• 

L

建
立
社
區
稽
利
服
務
體
系
，
增
強
社
區
中
各
項
公

共
設
施
，
使
兒
童
能
移
在
社
區
中
得
到
充
分
的
照
拂
;

且
對
於
「
鑰
匙
兒
中
心
」
之
類
的
托
幼
機
構
，
應
加

強
督
導
與
管
理
，
但
其
達
到
一
定
素
質
與
水
準
，
叫
維
護

兒
童
身
心
健
康
﹒
'

&
加
強
見
童
問
題
之
研
究
，
適
當
調
整
幼
齡
學
童
放

學
時
間
及
一
般
勞
動
人
口
的
下
班
時
間
，
以
縮
短
兩
者
間

的
差
距
;

4
日
制
定
法
規
，
增
強
父
母
保
護
子
女
之
責
任
。

五
、
結
語

「
鑰
匙
見
」
的
問
題
已
成
為
工
業
化
、
都
市
化
社
會

的
副
產
品
了
，
不
論
就
兒
童
本
身
的
權
利
而
言
，
或
以
肪

杜
社
會
問
題
為
出
發
誨
，
這
項
問
題
均
值
得
社
會
大
眾
關

心
與
重
騙
。
除
了
父
母
應
該
加
強
對
子
女
之
保
護
責
任
外

，
學
校
、
社
區
及
政
府
也
都
必
讀
擔
負
起
重
要
的
任
務
，

而
經
由
前
瞻
性
的
研
究
現
劃
'
並
且
透
過
教
育
、
社
區
服

游
及
立
法
等
方
式
，
才
能
真
正
洞
悉
問
題
癥
結
，
而
後
對

症
下
藥
。〔

本
文
作
索
居
而
行
政
院
研
考
會
專
員
、
東
吳

大
學
社
會
象
系
任
講
師
〕

註

解

註
一•• 

詳
細
資
料
請
參
見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編
印
之
中
華
民

國
勞
工
統
計
月
報
(
七
十
六
年
一
月
)
，
第
八
至

十
一
頁
。

註
二•• 

根
攘
臺
灣
省
政
府
七
十
四
年
昕
作
的
臺
灣
省
社
會

變
遷
中
的
家
庭
問
題
調
查
報
告
二
台
了
一
%
的

人
認
為
「
太
太
就
業
所
引
起
的
家
庭
問
題
是
『
沒

人
照
顧
小
孩
』
;
另
有
三
二
﹒
一
%
的
人
認
為
是

『
沒
有
人
做
家
事
』
」
(
詳
細
情
形
可
參
考
該
報

告
第
一
一
二
頁
)

註
三
一
•• 

資
料
來
資
為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偏
印
之
中
華
民
國
青

少
劫
年
統
計
(
七
一
年
)
，
第
四
頁
。

註
四•• 

有
關
美
國
「
鑰
匙
兒
」
情
形
可
參
閱
悶
。
σ
戶
口
的g
u

肉
。
名
言
口
門H
m
口
門
戶
口
。
]
而
B
m
p
z
吋
H
H
W古
m
〉
?

泣
。
口
『
。
『
H
L
H
H
Z
v
r
何
可
。V
M
E『
m
口

ω
口
已
吋
計
已
門

問
但g
口
Z
M
W
W
M
-
a
司
H
札
令
，
詢
問
N
R
H
E扭
曲
"
〈
。
戶
口
自
由

ω
y
z
。

-
i
p
u
z
g
O
丘
。

Z
F
H
U
H
U
﹒
屯
ω
|
屯
∞
o

註
五•• 

根
攘
七
十
四
年
行
政
臨
主
計
處
與
經
建
會
合
編
的

華
灣
地
區
人
力
運
用
調
查
報
告
顯
示
，
因
為
「
料

理
家
庭
」
而
停
止
工
作
的
女
性
僅
佔
三
﹒
二
二
%

，
因
為
「
結
婚
」
因
素
而
停
止
工
作
的
女
性
亦
只

佔
一
﹒
一
四
%
'
合
計
四
﹒
三
六
%
。

註
六•• 

此
項
資
料
來
源
同
註
二
。

註
七.. 

詳
細
資
料
請
審
閱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編
印
之
中
華
民

國
七
十
四
年
社
會
指
標
統
計
(
七
十
五
年
十
一
月

)
，
第
七
十
九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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